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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281      证券简称：江瀚新材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4 

 

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召

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

议案》，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披露的《关于推动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

行动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现

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（即 2024 年 2 月 5 日）登记在册的

前 10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予以披露。 

1. 2024年 2月 5日登记在册的前 10大股东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（%） 

1 甘书官 37,786,403 10.12 

2 贺有华 34,300,476 9.19 

3 尹超 23,800,000 6.37 

4 甘俊 20,308,400 5.44 

5 陈太平 18,244,673 4.89 

6 王道江 16,917,618 4.53 

7 谢永峰 16,660,000 4.46 

8 贺旭峰 10,305,400 2.76 

9 程新华 9,798,324 2.62 

10 黄雪松 9,406,610 2.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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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24年 2月 5日登记在册的前 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

比例（%） 

1 尹超 23,800,000 9.46 

2 陈太平 18,244,673 7.25 

3 王道江 16,917,618 6.72 

4 谢永峰 16,660,000 6.62 

5 贺旭峰 10,305,400 4.09 

6 程新华 9,798,324 3.89 

7 黄雪松 9,406,610 3.74 

8 付高琼 8,246,224 3.28 

9 梁苗苗 6,858,922 2.73 

10 周思思 6,858,922 2.73 

特此公告。 

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2月 8日 


